附件12
      乡（镇）审核监测对象结果
公    示
根据《龙胜各族自治县乡村振兴领导小组办公室关于印发龙胜县开展防止返贫动态监测和帮扶集中排查工作方案》（龙乡振发〔2021〕X号）文件精神，经过入户核实，村民小组评议、行政村评议、乡镇审核，共有    户符合防贫监测标准，拟纳入监测对象进行监测管理，现将审核结果予以公示（名单附后）。如有异议，请在5日内向乡（镇）人民政府会提出。

监督电话：______________

    附：       乡（镇）审核监测对象名单
                        ______乡（镇）人民政府（盖章）

    年   月   日
注：此公示乡（镇）政府、行政村各存一份。

附件

       乡（镇）审核监测对象名单

	
	填报日期：2021年  月  日

	序号
	村
	组
	姓名
	家庭人口
	监测类别
	风险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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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突发严重困难户
	

	
	
	
	
	
	
	

	
	
	
	
	
	
	

	
	
	
	
	
	
	

	
	
	
	
	
	
	

	
	
	
	
	
	
	


